
第四章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本项目依据《青岛市2020年度精准防贫减贫综合保险实施方案》（青扶

贫协作组（2020）9号）规定，共分为1个包进行竞争性磋商采购。 

供应商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本项目所

提供服务达到国家有关标准，包括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

标准、规范等。 

 

2.服务要求  

2.1 项目背景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决策部署，更好地发挥保险的风险

保障功能，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方案 

项目内容： 为切实提高贫困群众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为我市 2020 年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保障，依据《青岛市 2020 年度精准防贫减贫综合保险

实施方案》（青扶贫协作组（2020）9 号）规定，为符合实施方案要求的建档立

卡不稳定脱贫户和农村相对贫困户提供防贫减贫保险保障。 

参保对象：参保对象为建档立卡不稳定脱贫户和农村相对贫困户，其中建档

立卡不稳定脱贫户指青岛即墨区、平度市、胶州市、莱西市和黄岛区农村已脱贫

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依据 2019 年底数据。按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 1.28 倍（8000 元）作为相对贫困线。青岛即墨区、平度市、胶州市、莱西市

和黄岛区一般农户（不含脱贫享受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相对贫困线的，纳入农村相对贫困户保障范围。根据实施方案要求，不得纳入保

险保障范围的农户及家庭成员，不计入农村相对贫困户范围。 

主要内容： 

（一）不稳定脱贫户精准防贫减贫保险 

1、建档立卡不稳定脱贫户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等导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4600 元，存在返贫风险的，成交供应商对实际收入与 4600 元标准的差额进行



赔付。 

2、建档立卡不稳定脱贫户因疫情因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失业、农畜产品滞销

或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家庭人均纯收入大幅降低、支出大幅增加的，成交供应商

按约定的赔付标准计算和支付防贫保险金。 

（二）相对贫困户精准防贫减贫保险 

1、农村相对贫困户因病因学因灾因意外等导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 4600

元，存在返贫风险的，成交供应商对实际收入与 4600 元标准的差额进行赔付。 

2、农村相对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低于 4600 元的，同时家庭人均纯收

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因病、遭受意外伤害住院治疗产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在经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医疗救助、民政医疗救助、第三方赔付等补偿后

仍需个人负担的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约定的赔付标准计算和支付防贫保险金，每

人每年度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15 万元。 

保险金额 免赔额（元/次.人） 自付医疗费用 赔偿比例 

15 万元 10000 元 

5 万元以下 30% 

5 万元（含）-10 万元 50% 

10 万元（含）以上 70% 

3. 农村相对贫困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低于 4600 元的，同时家庭人均纯收入

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因火灾、爆炸、自然灾害（不含地震、海啸）造成长期居住

房屋及室内财产的损失，在扣除居民家庭民生综合保险赔款、灾害民生综合保险

赔款、各类家庭财产保险赔款后，成交供应商按约定的赔付标准计算和支付防贫

保险金，每户每年度最高赔偿限额为人民币 3 万元。 

保险金额 自付部分 免赔额（元/次） 赔偿比例 

3 万元 

1 万元以下 

5000 元 

40% 

1 万元（含）-3 万元 60% 

3 万元（含）以上 80% 

投保标准： 

即墨区：青岛即墨区农村已脱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 2126 人，即墨

区农村人口不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脱贫户，按照其中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占 5%测

算，相对贫困人数为 25804 人，采购预算共 350 万元。 

平度市：青岛平度市农村已脱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 10518 人，平



度市农村人口不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脱贫户，按照其中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占 5%

测算，相对贫困人数为 40094 人，采购预算共 681.8495 万元。 

胶州市：青岛胶州市农村已脱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 4140 人，胶州

市农村人口不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脱贫户，按照其中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占 5%测

算，相对贫困人数为 17578 人，采购预算共 310.81 万元。 

莱西市：青岛莱西市农村已脱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 3628 人，莱西

市农村人口不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脱贫户，按照其中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占 5%测

算，相对贫困人数为 18139 人，采购预算共 307.652 万元。 

黄岛区：青岛黄岛区农村已脱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贫困人口 5230 人，黄岛

区农村人口不含建档立卡享受政策脱贫户，按照其中低于相对贫困线的占 5%测

算，相对贫困人数为 15014 人，采购预算共 234.745 万元。 

精准防贫减贫综合保险的每个保障周期为 1 个年度，2020 年保险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采用经办服务模式，成交供应商经办费用为保费金额的 10%。 

实行保险盈亏动态调整机制，每年度保险期限结束后，如年度赔付资金和经

办费用合计后的资金结余超过保费金额的 5%，则扣除保费 5%后的结余资金由

扶贫办收回；如年度赔付资金和经办费用合计超过保费金额的 105%，超支保费

105%的部分则由采购人提供资金予以补足。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一年，服务期满经验收合格可以续签。 

3.2 服务地点 

即墨区、平度市、胶州市、莱西市、黄岛区。 

3.3 付款方式：每个年度签订合同备案后一次性支付。 

3.4 服务成果验收 

服务期满或完成服务成果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对提交的服务成果进

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检验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

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调整、完善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检验合格后，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 

3.5 服务保障 



★3.5.1 成交供应商须完善精准防贫减贫综合保险服务体系，优化保险服务

流程，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和理赔绿色通道，指定专人负责，开通专项理赔服务，

确保保险赔款及时足额到位。2020 年发生的保险理赔原则上不晚于 12 月 30 日

理赔到位。 

★3.5.2、成交供应商具有良好服务保障机构，须建立专业服务团队，服务

范围覆盖即墨、胶州、莱西、平度、黄岛区区市服务区域，设立专项客户经理，

设立 24 小时服务电话。 

★3.5.3、成交供应商需制定专项宣传培训计划，印刷精准防贫减贫保险宣

传材料，制定专项培训方案，培训需覆盖投保区域，并保证培训次数。 

※3.5.4 成交供应商须具有防贫保险理赔服务专用系统平台，为本项目提供

优化、便捷的在线理赔服务。 

3.5.5 保障对象及投保人因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成交供应商

应认可被保险人事后提供的有效证明材料，并视同为及时报案。 

3.5.6 成交供应商不得对保险产品与保险服务做出与实际不符的虚假宣传。 

3.5.7 成交供应商应有全国范围防贫保险承保经验，有省级扶贫机构合作推

广经验，企业合规经营，信誉良好，获得过服务名牌或扶贫部门表彰，企业综合

偿付能力强。 

 


